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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印章使用规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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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法定代表人和公司授权的其他人并加盖公司印章都可以代表公司;公司印章的使用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是否

联合使用与第三人的类型有关,针对特定的第三人时,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公司盖章均可;如果第三人为股东时,则要求公司盖

章;但如果是公司与不特定的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法律要求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公司盖章等联合行为。 公司印章属于公司特

殊的物,由法定代表人占有,但是权力机关可以授权其他主体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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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我国法律在公司法、合同法和票据法等法律中

多处规定在履行相应的法律行为时需要加盖公司的

公司印章。 虽然公司印章在当代社会中证明力下

降[1],但是基于市场交易主体对于印章的象征意义

和公信力的确信,在公司的实际运营中,人们往往对

公司印章给予过多的重视。 这一心态导致两方面的

问题:一方面,人们希望在涉及到公司的所有文件中

都盖上公司的印章方才放心,导致不需要盖章的情

形也纷纷盖章,比如在董事会决议上加盖公司印章,
即盖章“盖多了冶。 另一方面,在对公司控制权进行

争夺的过程中,很多人有意通过占有公司的印章来

控制公司,从而引发公司印章的合法占有人之争。
为了减少或者预防上述情形的发生,有必要研究公

司印章的使用规范。

一摇 公司的代表人

(一)正常经营过程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对于代表公司的主体问题,与对公司本质的认

识密切相关。 在法人实在说看来,公司从成立时起

即具有主体资格,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财产,并能够独

立承担责任。 而可以代表公司的即为公司的机关,
但是公司的机关并不一定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人,有
可能是一群人。 但是这一群体在代表公司时可能会

存在抵触或者相互矛盾之处,比如在董事长为法定

代表人时,如果在董事会的表决时,董事长的提议未

得到过半数董事的赞同,则基于人的民主制度公司

应当依据董事会的表决为公司的意志。 但是如果仅

仅要求法定代表人签字即可代表公司,则法定代表

人可能给公司带来不测之风险。 基于这个理由,在
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时,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

不用法定代表人签名,仅使用公司印章来代表公司

的独立意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而在拟制说看来,因为公司的主体地位来源于

国家的拟制。 公司必须依据一定的表象才能够将公

司的行为和公司成员的行为相区分,尽管在公司内

部可以采取科层制的管理架构,但是公司对外需要

一定的主体代表公司本身进行意思表示。 尽管不同

的国家在何人可以代表公司时,存在代表人制度和

代理人制度。 我国公司法采取了代表人制度,由法

定代表人来代表公司。 尽管这一制度备受批判[2],
但是在现行公司法中既然已经确定了代表人制度,
故此可以推知善意的第三人知道法律的规定,法定

代表人的签章即已足以代表公司与特定第三人进行

法律行为,故此,从这一制度来看,公司印章并不是

公司与特定第三人进行交易的必要条件。
而法人否定论则认为公司的意志实际上为各个

成员加总的意志之和。 虽然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在各

个成员意见不一时,为何公司法采取资本民主或者

人的民主来作为公司意志的代表,故此在多个成员

意见不同时,必须确定代表公司的主体。 而这一主

体在资本民主或者人的民主制度框架下,不可能是



某一个体,只能是层级授权下的代理人。 依据这一

理论在公司对外的意思表示中,仅仅有某一人签字,
并不能推论出该人可以代表公司的结论。

依据公司合同理论,公司是公司的管理者与雇

员、服务提供者、供应商和资本的提供者签订的一系

列协议,并履行签订的各式合同[3]。 我们可以根据

这一理论来分析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签字联合使

用抑或单独使用的法律基础。 比如在公司与公司的

管理者签订合同时,如果管理者同时是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则必须使用公司的公章代表公司与其签订

协议。 但是如果公司与供应商签订合同时,则无论

是法定代表人还是公司代理人加盖公司印章,均可

以代表公司,这一解释也得到了《合同法》的肯定。
《合同法》第 32 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

立合同时,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对于该条款,不能将其理解为自然人采取签字的方

式而公司法人采取盖章的方式签订合同,而应将其

理解为,自然人可以采取签字的方式,而法人也可以

采取签字或盖章的方式签订合同。 签字或者盖章均

属于合同成立的方式淤。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 13 条的规定:公司法定

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

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
当办理变更登记。 所以一旦董事长、执行董事、经理

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他们以

公司名义进行对外活动时是公司的代表机关,其签

字就可代表公司,其行为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而该

条款的这一表述,被认为只能在他们中进行选择,虽
然《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未对法定代表

人的人数进行规定,但我国地方性法规中认为法定

代表人只能是一人于,这一做法也得到了理论界的

认可[4]。 而该条款规定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应

当进行登记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认为,进行

登记的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

状态。 基于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

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

工商登记为准。 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

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

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

律效力盂。
我国《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 3

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经企业登记机关

核准登记,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冶所以通常情况

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以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为

准。 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20 条、第 21 条的规

定,公司设立登记时,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由公

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 这一规定意

味着法定代表人在工商登记之前,已经开始履行职

务[5]。 从这一规定来看,登记并不是法定代表人取

得资格的条件,只要经股东(大)会确认的,法定代

表人即使未进行登记也可以代表公司榆。 对法定代

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的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

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 因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

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

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为了保护善意第

三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 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

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

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

人变更的法律效果虞。 所以,在股东(大)会或者董

事会决议更换法定代表人后,原来登记的法定代表

人就不能代表公司。 理由在于,我国公司法规定只

能在董事长、执行董事和经理中选择其一为法定代

表人,所以一旦原来的法定代表人不具备董事长、执
行董事或者经理职务,其就没有资格为法定代表人,
所以在公司相关权力机关作出变更法定代表人后,
原法定代表人就不能代表公司,这时可以代表公司

的是公司权力机构任命的、但是尚未在公司登记机

关备案的法定代表人。
(二)非正常经营过程中公司的代表人

1、清算过程中公司的代表人

处于清算过程中的公司具有特殊性,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业若干问

题的规定(二)》第 10 条的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

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

公司的名义进行。 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

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

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冶。 所以一旦成立清算

组,原法定代表人就不能代表公司,只能由清算组负

责人代表公司。 但是,在未成立清算组时,原法定代

表人可以代表公司,且一旦清算结束,公司核准注销

后,以原公司为被告提起的诉讼,原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也可以代表公司愚。
2、破产清算过程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在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企业的原法定代

表人不能对外代表公司,由管理人代表公司。 此时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只能协助管理人履行职责。

二摇 如何代表公司———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合使用抑或单独使用的规范

既然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清算组负责人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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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就需

要厘清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与公司盖章的使用规范。
但是需要明确,此处所说的公司印章是指公司所有

的公章,对于具有特定用途的公章,比如建筑企业所

有的工程技术专用章,在通常情况下则并不具有代

表公司意志的作用舆,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 下面

笔者根据我国公司法等法律中对公司印章的规范,
探讨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签字的规范。

第一,涉及到公司内公司与股东关系内容的调

整时,为避免法定代表人双重代表的困惑,应当使用

公司印章而不是法定代表人签字。 比如《公司法》
第 31 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

资证明书。 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因为法定代表

人为一自然人,法定代表人可能同时为股东,为防止

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身份重叠而导致法定代表人的签

名可能引起的歧义,在出资证明书上由公司盖章而

不是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如果涉及到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因为这一事

项主要涉及到股东之间及股东和公司的关系,可以

由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来代表股东的意志。 比如

《公司法》第 25 条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

名、盖章。 这里的签名、盖章是针对不同的主体而

言,对于自然人股东可以采取签名的形式,而法人股

东则既可以采取法定代表人签名也可以采取法人盖

章来代表其意思。 再比如《公司法》第 37 条第 2 款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
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

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第 85 条,发起人向社

会公开募集股份,必须公告招股说明书,并制作认股

书。 认股书应当载明本法第 86 条所列事项,由认股

人填写认购股数、金额、住所,并签名、盖章。 这些条

款中的签名、盖章均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而采取

不同的代表当事人意志的方式。 但是需要明确的

是,因股东(大)会是股东组成的会议体组织[6],是
股东行使其权利的机构[7],所以就股东会决议而

言,只需要股东签章即可,股东会决议所涉及的公司

本身并不需要盖章。
第二,涉及公司与特定第三人的事项,可以使用

代理人并加盖印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来代表公

司意志,二者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比如在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场合,因为合同

往往仅仅涉及到签约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故此法律

往往仅仅要求盖章或者签字。 比如《合同法》第 32
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

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 35 条,当事人采用

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

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这些条款均规定公司代

理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可以代表公司意志,而法

定代表人签字也可以代表公司意志。
在股东、董事、经理及他人侵占公司印鉴,公司

起诉要求其返还印鉴并赔偿损失的诉讼,以及印鉴

被侵占期间公司需要参加的其他诉讼,因为仅仅涉

及到公司与特定第三人的关系,公司可以法定代表

人签署之文件起诉或应诉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但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新法定代表人可以

持有关变更决议证明其法定代表人身份余。
第三,在涉及的事项不限于特定的第三人,要求

公司对第三人履行债务时,法律往往要求使用法定

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 比如《公司法》第

128 条第 2 款。 股票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盖章。
第 155 条,公司以实物券方式发行公司债券的,必须

在债券上载明公司名称、债券票面金额、利率、偿还

期限等事项,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盖章。 再比

如《票据法》第 7 条,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

者签名加盖章。 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

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

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
第四,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签字相互冲突问

题。 因公司印章具有象征公司权限的作用[8],所以

在公司将印章交由公司职员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

时,该公司职员或者自然人属于公司的代理人,其行

为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 但因为公司印章与法定

代表人签字均可以代表公司,所以就发生在二者发

生冲突时依据何者判断公司意思表示的问题。 目前

学界基于公司印章管理不规范[9],而且被盗用时善

意第三人无法辨认真伪,而对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真

伪存在辨认的可能性等理由,从而推定法定代表人

的签字为公司的意思表示[10]。 我们必须注意,这一

理由与观点是紧密相联的,而且这一观点的前提是

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代表公司的意志,如果公司的权

力机关否定了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而
在对外交往中,将公司的印章作为公司意思表示的

象征,则应该认为公司印章具有代表公司的权限。
第五,公司印章的滥用。 目前在我国某些地方

存在着滥用公司印章的情形,比如笔者接触过这样

一种案例,当地的工商机关要求 A 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身加盖 A 公司的印章。 这一要求显然属于公司

印章的滥用,因为股东会决议属于股东之间就公司

问题作出的决定,无论是否生效,都无须 A 公司盖

章。 因为公司印章具有代表公司的效力,公司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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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公章负有保管义务,如果因公司在选择职员时

的不谨慎而导致印章被滥用,在与公司进行交易的

善意相对方对于公司印章是否属于偷盖并不知情的

情况下,应当认定这种情形属于表见代理。 如果公

司主张自己的印章属于被偷盖、私刻,则必须承担举

证责任,而且需要证明对方存在过错,方可免责。

三摇 公司印章:公司财产抑或特殊的物?

公司印章在司法实践中多被作为公司财产对

待,将公司印章解释为公司的特殊财产。 公司为独

立的法人,具有独立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

志和财产。 公司财产不仅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

识产权等各项财产权利和利益,还包括公司营业执

照、公司公章等。 这一观点将公司公章等同于公司

财产,公司印章的所有权人自然为公司,在确定公司

公章的归属问题时,可以方便地确定公司的归属问

题俞。 因为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而公司印章

属于公司的财产,故此,在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后,除
了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名章外,公司的印章应当归还

给公司。 将公司印章解释为财产的观点无法解决的

问题在于:公司印章虽在名义上属于公司,由法定代

表人占有,但是因为公司经营的需要,真正占有人并

不是法定代表人,有可能在办公室或者财务室等公

司的职工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印章的返还义务

人就应当为实际占有人,而不是原来的有权占有人

—法定代表人了。 将公司印章理解为公司财产,显
然无法圆满的解决这一问题。 因为如果仅仅将公司

印章作为财产,要求法定代表人返还而不是实际占

有人,可能的解释是实际占有人为职务行为或者法

定代表人的代理人。 如果将实际占有人占有公司印

章的行为视为职务行为,则很显然实际占有人履行

的是公司的职务行为,公司要求其返还则没有什么

意义,因为其本来就是替公司占有。 但是在现实生

活中,实际占有人往往听命于原法定代表人而拒不

交出公司印章,至于其原因是本属于原法定代表人

的亲信或者是为了对原法定代表人表示忠诚在此不

议,在这种情况下,将其理解为法定代表人的代理

人,则欠缺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且非法占有也不

适用代理关系。 但是如果要求公司印章的返还义务

主体为实际占有人,则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更换后,
公司必须查清公司印章的实际占有人,这将会耗费

公司相当大的时间和费用。 因原法定代表人比公司

其他主体更熟知公司印章的实际占有人,由原法定

代表人作为返还义务人,由信息优势者履行义务更

能节省整个社会的费用。 从公司的角度而言,显然

更熟悉原法定代表人而不是一般员工,二者也更可

能在私下达成协议从而达到节省诉讼资源的目的,
故此认定法定代表人为返还义务人更为恰当。 将公

司印章理解为公司财产导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公
司印章被丢失后如何计算义务主体的赔偿范围。 这

一问题实际上是物权法与侵权法相互衔接时出现的

问题,在公司要求义务主体返还公司印章时,如果义

务主体主张公司印章丢失给公司造成损失,如何计

算公司的损失就会出现疑惑,即到底是依据公司印

章本身的价值进行衡量还是根据重新制作公司印章

的费用进行计算? 从目前我国法院的实践来看,显
然将其理解为公司登公章遗失声明及重新制作公司

印章的费用逾。 这一做法可能回避了评估公司印章

价值的问题,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可能在于法院并未

将公司印章理解为公司财产所致。
故此还有一种观点将公司印章解释为特殊的

物。 这种观点认为公司印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物,
只能由代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公司章程授权董

事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质掌管,而公司的一般

员工,比如公司的财务人员、办公室或者对外签订合

同的雇员等一般员工,仅属于形式上的保管人员。
在公司印章返还纠纷案件中,仅能要求公司印章的

实质掌管人履行返还义务,而不能要求形式保管人

员予以返还訛輥輯。 除非形式保管人员基于自己的意思

占有公司印章,并拒绝返还。
与将公司印章解释为公司财产相比,将其解释

为特殊的物的观点不仅解决了公司印章返还的权利

主体,而且义务主体的认定更符合现实生活。 故此,
这一理论更具有解释力。

四摇 谁是公司印章的合法占有人?

公司印章与公司代理人的签章具有代表公司法

律行为的能力,故此,为了防止公司印章被人乱盖而

给公司造成损失,我们必须明确公司印章的合法占

有人。 因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訛輥輰,故
此法定代表人可以合法占有公司印章该无疑问。 但

是其一旦不具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比如不再是公

司的董事长或者经理,就应将公司印章返还给公

司訛輥輱。 法定代表人对公司印章的占有,并非仅指狭

义上的自己占有,也包括在企业内部指定或交付其

他人占有,但两种方式存在区别。 自己占有不仅包

括对公司印章的占有,而且还包括对公司印章的使

用,而后者则仅仅是对公司印章的简单占有,不包括

公司印章的使用,即公司印章的使用仍在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控制之下。 除了法定代表人外,其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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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何人可以合法占有公共印章呢?
公司具有独立于股东意思,公司的意思必须来

源于公司股东、董事的整体意志,而不是单个或者部

分股东的意思或者股东意思的简单加总。 故此,代
表公司印章的机关必定为公司的权力机关或者权力

机关的授权机关,而股东会和董事会因为人数众多

无法由某个人占有,故此可以由董事会授权经理行

使,或者由行使董事会职权的执行董事合法占有。
具体由何人占有,应由公司的权力机构决定。 故此,
董事会可以决定由公司的(总)经理占有,在这种情

况下,(总)经理占有就具有了占有的合法权限。 但

是在权力机关与现存占有人存在争议时,应当由公

司权力机关予以决定。

注释:
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 3681 号。
于 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贯彻实施新《公司

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内资公司登记管理工作有关问

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辽工商发也2006页43 号)第 26 条。
盂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四终字第 20 号。
榆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谭永智不服甘肃省人

民政府房产登记行政复议决定请示案的答复([2011]行他

字第 26 号)。
虞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四终字第 20 号。
愚 邹政贤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

伤认定行政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工伤保险行政纠纷

典型案例四(2014 年 8 月 21 日)。
舆 青海新世纪幕墙窗业有限公司诉青海安东建筑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案,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008)北

民廿初字第 31 号。
余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85 条。
俞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

民四(商)终字第 992 号,陈玮与上海兴义昌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返还公章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4)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 30 号。
逾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沪一中

民一(民)终字第 4047 号。
訛輥輯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沪一中

民四(商)终字第 1705 号。
訛輥輰 南宁端丰贸易有限公司诉诸葛晶等公司证照返还纠

纷案,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青民二初

字第 64 号。
訛輥輱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石

民四终字第 000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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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ules of Seal of the Company

WANG Yang鄄gua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摇 Both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the person authorized and sealed by company can represent the company. When the
company is dealing with the special person, either the sign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or the seal of company can delegate the company. If
the dealer is the shareholder of company, we must take the seal of company as the delegation of company; but if the dealer is not the
special person, we must both take the seal of company and signature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The seal of company is the special ob鄄
ject of company, which is occupied by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but the shareholders have the power to decide which person could occu鄄
py the seal of the company.

Key words:摇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pany;摇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摇 the seal of the company;摇 the lawful occu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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